
 

 
屯門區發展及規劃工作小組 (2012-2015 年 ) 

第四次會議記錄  
 

日期： 2013 年 3 月 25 日 (星期四 ) 
時間：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屯門區議會會議室  

出 席 者 ：  
劉 皇 發 議 員 ， G B M， G B S， J P（ 召 集 人 ）  
梁 健 文 先 生 ， B B S， M H  
蘇 炤 成 先 生  
嚴 天 生 先 生  
古 漢 強 先 生  
陳 雲 生 先 生 ， M H  
朱 耀 華 先 生  
陳 樹 英 女 士  
黃 麗 嫦 女 士  
蘇 愛 群 女 士  
李 洪 森 先 生 ， M H  
林 頌 鎧 先 生  
徐  帆 先 生  
程 志 紅 女 士  
龍 瑞 卿 女 士  
林 德 亮 先 生 ， M H， J P  
周 錦 祥 先 生 ， M H  
何 君 堯 先 生  
蘇 嘉 雯 女 士  
何 嘉 雯 女 士 （ 秘 書 ）  民政事務總署屯門民政事務處一級行政主任(區議會)1 
 
缺 席 者 ：  
陶 錫 源 先 生 ， M H  
吳 觀 鴻 先 生  
陳 文 華 先 生  
張 恒 輝 先 生  
羅 煌 楓 教 授 ， J P  
 
列 席 者 ：  
陳 文 偉 先 生  屯 門 區 議 員  
劉 淦 權 先 生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劉 振 輝 先 生  民政事務總署屯門民政事務處高級行政主任（區議會）  
李 華 利 先 生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高 級 工 程 師 / 2 (新 界 西 及 北 )  
顏 紹 明 先 生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屯 門 區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甄 偉 鵬 先 生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策 劃 事 務 ) 2  
劉 長 正 先 生  規 劃 署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西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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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及介紹  

  召集人歡迎各小組成員、列席的屯門區議員及部門代表出席工作小組

(2012-2015 年 )第四次會議。  

 

  
2.  有議員建議工作小組無須為遲到的成員重複已討論的事項，以爭取時

間。工作小組同意此建議。  
 

  
I. 通過 2013 年 2 月 7 日舉行的第三次會議的會議記錄  
3.  秘書處於 2013 年 3 月 13 日把上述會議記錄初稿分發給各與會者，其後

沒有收到任何修訂建議。由於沒有小組成員於會議上提出修訂建議，召集人遂

宣布上述會議記錄已獲通過。  

 

  
II.  續議事項  
(a) 屯門區重點項目計劃  

(屯門區議會文件 2013 年第 5 號、屯門區發展及規劃工作小組文件 2013 年

第 1 號及第 2 號 ) 
 

 

4.  召集人報告此項目最新進展如下：  
 

 

(a)  工作小組於二月份舉行的第三次會議上，議決請四份建議書的提

交人於農曆新年後，盡快就其建議提交更具體的資料，然後再請

屯門民政事務處協助聯絡其他相關政府部門進行初步評估，研究

技術及資金上的可行性，以便稍後進行社區諮詢。及後，秘書處

收到第二份建議書的提交人的補充資料，並於 3 月 19 日將該文件

發給各議員參閱；  

 

  

(b) 秘書處於工作小組第三次會議後，收到另外兩份由其他議員提交

的建議書，並已經電郵發給各議員參考；以及  
 

  
(c) 為免影響各相關政府部門進行初步評估的進度，區議會在三月份

舉行的第九次會議上，議決設立最後限期，請各有意提交建議書

的議員，於 3 月 11 日或之前提交建議書。但是，除早前收到共六

份建議書外，秘書處再沒有收到其他建議書。  

 

  
5.  召集人指出，在上次工作小組會議上，第一至第四份建議書的提交人

曾向大家簡介其建議書。故於是次會議上，他亦邀請第五及第六份建議書的提

交人向大家介紹其建議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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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五份建議書的提交人表示，他的建議書主要提議屯門區議會將有關

「活化屯門河」及「亮化屯門市中心」的項目，納入屯門區重點項目計劃內。  
 

  

7.  由 於 第 六 份 建 議 書 的 提 交 人 仍 未 到 達 ， 工 作 小 組 遂 繼 續 討 論 其 他

事 項 。   
 

  

8.  召集人表示，屯門民政事務處已將上述六份建議書交給各相關政府部

門進行初步評估，並就技術及資金等方面作出研究。經整理後，初步評估內容

已載於屯門區發展及規劃工作小組文件 2013 年第 2 號內，並於 3 月 21 日經電

郵分發給各議員參考。  

 

  
9.  屯門民政事務專員補充表示，為方便區議會進行討論，處方已將各項

計劃的可行性及預計困難列於上述文件內。他強調，文件的內容只供參考，區

議會就有關計劃有最終的決定權。  

 

  
10.  召集人表示，為方便大家更有效率地選出重點項目的初步方向，工作

小組已於上次會議，議決區議會會根據以下三項理念為大原則，選擇數個重點

項目方案，以便進行公眾諮詢：  

 

(a)  配合屯門區的特色及整體發展優勢；  
(b)  以集中及較大型的重點項目補充區內的不足；以及  
(c)  推廣屯門健康、活力、共融的形象。  

 

  
11.  他續表示，區議會可先根據政府部門就各份建議書進行的初步評估，

以及他們就技術和資金方面提供的資料作出考慮，再決定是否接納討論文件第

6 段所提出的建議。  

 

  
12.  第四份建議書的第一提交人指出，根據上述文件內容，政府部門認為

將空置校舍改建為青年宿舍的建議項目成本將超過 1 億 2 千萬元，故重點項目

計劃未能承擔有關款額。她表示對有關意見抱有懷疑，並認為計劃並非要求政

府興建宿舍，而只是希望政府將原有空置校舍改建。此外，由於政府曾提及區

議會可引入合作伙伴以進行有關計劃，故她認為若有機構願意成立非牟利組

織，並進行資助，則區議會亦應予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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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第 一 份 建 議 書 的 第 一 提 交人多謝屯門民政事務處就有關計劃付出的

努力。此外，他希望提醒區議會在選擇重點項目時，應考慮其持續性，並優化

文件中建議區議會訂定的三項主題，即 (a)改善屯門河及市中心一帶環境； (b)
推動區內青少年發展；以及 (c)加強對社區弱勢社羣的支援。在工程項目方

面，他認為有關屯門河及屯門市中心的項目具有持續性；在非工程項目方面，

他建議將資源集中於有關區內青少年的範籌上。他指出，近日關於青少年殺害

雙親的新聞引起社會的關注，並顯示了青少年服務不足的情況。為此，他建議

區議會動員區內非牟利團體，在其服務範圍內善用撥款，推行全面性的青少年

發展活動，重點協助區內綜援戶及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  

 

  
14.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回 應 表 示 ， 政 府 部 門 就 將 空 置 校 舍 改 建 為 青 年

宿 舍 的 建 議 項 目 進 行 初 步 評 估 時 ， 亦 曾 參 考 其 他 數 據 。 他 以 「 活 化 美 荷

樓 為 城 市 旅 舍 」 計 劃 為 例 ， 指 出 有 關 成 本 約 為 2 億 9 百 多 萬 元 ， 可 提 供

約 130 個單位。此外，他亦表示，現時每個大學宿位的建造成本約為 40 萬。

由此可見，有關青 年 宿 舍 建議的造價花費龐大。此外，有關部門亦曾考慮

到，成功申請入住青年宿舍的青少年將會長時間於單位居住，故此建議的受惠

人數可能較其他建議項目相對為少。另一方面，由於「屯門區重點項目計劃」

主要為協助本區人士的項目，服務對象應為區內居民，故區議會亦須考慮應否

限制入住青年宿舍人士的申請資格，並設法解決申請人以其他方法試圖瞞騙入

住青年宿舍的情況。此外，若區議會將會引入合作伙伴進行有關計劃，亦應考

慮該合作伙伴是否有能力解決上述問題。  

 

  
15.  他 續 表 示 ， 由 於 區 議 會 可 自 行 就 「 屯 門 區 重 點 項 目 計 劃 」 作 出 任

何 決 定 ， 故 可 考 慮 接 受 第 一 份 建 議 書 的 第 一 提 交 人 有 關 優 化 討 論 文 件 中

三 項 主 題 的 提 議 。 此 外 ， 他 亦 認 為 ， 第 一 份 建 議 書 的 第 一 提 交 人 有關聚

焦項目方向及集中資源於個別項目的建議，可有效加快諮詢方面的工作，

令工程盡快進行，使本區居民受惠。  

 

  
16.  有小組成員指出，區議會應優先考慮一些具持續性的建議項目，並

認為有關福利方面的建議較為次要。此外，他建議區議會應先收窄建議項

目的數量，再進行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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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第四份建議書的第一提交人表示，不同的小組成員可就各個建議項

目提出不同的意見。雖然早前工作小組曾建議就各份「屯門區重點項目計

劃」建議書進行篩選，以便進行社區諮詢，但她認為，現時區議會只有八至

十項建議，理應可就全部建議諮詢公眾。她以自己提出的建議為例，指出

若在諮詢後發現有關青年宿舍建議的支持度及排名很低，則證明政府部門

有關受惠人士數目不多，造價昂貴的分析合理。相反，若其受歡迎程度及

排名均高，則政府不能再以成本高昂或受惠人數少為由忽視這項建議。故

此，她要求區議會就所有建議項目進行公眾諮詢，收集民意，然後再作深

入討論。此外，她再次建議區議會引入合作伙伴，以進行有關青年宿舍的

計劃。  

 

  
18.   第五份建議書的提交人表示，由於政府只會就是次地區 重 點 項 目 計 劃

進 行 一 次 過 撥 款 ， 故 區 議 會 應 以 宏 觀 的 角 度 考 慮 其 用 途 ， 並 應 以 改 善 本

區 不 足 之 處 為 目 標 。 此 外 ， 他 認 為 有 關 福 利 方 面 的 措 施 ， 應 交 由 政 府 繼

續 處 理 和 跟 進 ， 不 應 把 1 億 元 投 放 在 重 複 的 工 作 。 另 一 方 面 ， 若 建 議 的

計 劃 涉 及 行 政 管 理 方 面 的 問 題 ， 區 議 會 亦 須 三 思 ， 並 衡 量 日 後 是 否 有 能

力 跟 進 。  

 

  
1 9 .   屯門民政事務專員指出，早前曾有工作小組成員建議區議會先作諮

詢，後作評估。他表示，雖然個別項目的吸引力很大，但該計劃可能並非一億

元能夠完成。為免區議會在公開建議後才發現有關項目可能最終不能推行而引

起尷尬，他建議區議會在進行公眾諮詢前，應先讓相關政府部門就區議會的建

議作初步評估，研究技術及財政上的可行性，再就可行性高的項目進行公眾諮

詢。然後，區議會可衡量公眾諮詢收集得來的意見，再作研究。  

 

  
20.  他強調，政府並無就地區重點項目的內容設立限制。此外，他表示區

議會無須將此一億元撥款重複政府現有的福利政策項目，以免浪費資源。相

反，他認為區議會可考慮投放種子基金予伙伴機構，以推行具持續性的計劃，

並供其長期運作。  

 

  
21.  召集人同意屯門民政事務專員的意見。   
  



負責人 

 6 

22.  第二份建議書的第一提交人表示，其建議屬工程及非工程項目，所涉

及的 17 公里單車徑可建築於現時的青山公路上。現時，青山公路已改善為美

麗的公路，有關計劃能配合區議會已同意的三項理念原則。此外，他亦就其

建議書的內容作出更正，表示希望有關方面能於每個星期日上午 6 時至晚上

12 時，將青山公路的慢線劃為單車專用線。他認為，雖然在交通安排上可

能存在困難，但他相信以警方交通部的經驗，定能將困難克服。此外，他

亦相信本區居民互諒互讓的精神，定可使此項健康而成本不高的計劃得以

完成。  

 

  
23.  召集人表示，他相信每一份建議書均有其迫切需要，並能合乎區議會

同意的三項理念原則的要求。但是，區議會亦應考慮各項目在技術及成本上是

否可行。  

 

  
24.  屯門民政事務專員指出，屯門民政事務處已就第二份建議書諮詢警方

交通部、運輸署及路政署等各相關政府部門。他們認為，由於整個擬建單車徑

路段涉及 40 多個交通交匯處，故若將青山公路的兩條慢線劃為單車徑，車輛

在通過時可能須橫跨單車徑而造成危險。為此，倘區議會決定於青山公路設置

單車專道，則警方可能須派出大量人手，於多個相關路口及交通改道處維持交

通秩序。此外，由於部分青山公路路段只為雙線雙程路段，封路措施將影響公

共交通運輸的安排。另一方面，由於政府現正積極跟進有關興建屯門至荃灣單

車徑的研究工作，故有關建議亦可望於稍後時間達成。  

 

  
2 5 .   第三份建議書的第一提交人同意屯門民政事務專員的意見，並認為區

議會應在進行公眾諮詢前，先讓相關政府部門就各項建議作初步評估。此外，

他留意到各位建議書提交人在這兩次會議上只是重複過往已提及的觀點，他們

並希望自己提出的建議能夠被接納。但他認為，區議會應考慮屯門區居民的利

益，並以實際能力衡量各項目的優先次序，持續善用這筆一次性撥款。他指

出，雖然個別建議項目具宏觀性，而且可能會極受歡迎，但若難於實行，則可

能會被立法會否決而擱置，最後淪為空談。  

 

  
26.  他續表示，第三份建議書中有關青年活動的建議極具可行性，而區議

會社會服務委員會轄下的教育及青少年服務工作小組亦可成為跟進單位，令活

動得以持續發展。  

 

  
27.  召集人指出，每份建議書所載建議都是各議員為着本區利益而提出

的，區議會的責任是就時間及技術上的考慮作出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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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有小組成員認為，政府為提升全港各區形象而針對性地發放 1 億元撥

款，區議會應按其成本及時間的限制而決定可為及不可為的項目，決不可硬

推。故此，他不贊成將所有建議一併推出作公眾諮詢的建議。他續表示，區議

會應以改善社區形象為主要概念，找出可持續發展和已獲政府部門負責維修保

養的項目。另一方面，他希望大家無論有任何建議，均以區議會的名義提出。

若各項建議都以個別議員名義提出，則可能會因名譽問題而爭論不休，並耽誤

工程。召集人同意上述意見。  

 

  
29.   第一份建議書的第一提交人認為，雖然第二份建議書的提交人的動機

良好，但他得悉青山公路附近居民並不贊成於每個星期日將青山公路兩條慢線

劃為單車徑的建議，並認為此舉會對該區造成嚴重影響。故此，他建議第二份

建議書的提交人先諮詢可能受影響的屋苑居民的意見，並考慮將其建議押後處

理。另有工作小組成員同意此意見。  

 

  
30.  他續表示，有關增設漁人碼頭景點的建議有可取之處，但他不贊成選

址屯門第 44 區，並建議於三聖邨興建漁人碼頭。有工作小組成員表示不反對

政府於三聖邨興建漁人碼頭，但建議當局考慮改善該區的交通配套，並增建車

位，以配合發展。  

 

  
31.  此外，第一份建議書的第一提交人亦提議區議會考慮發展以綠化及有

機蔬菜為主題的墟市，供非牟利團體於每個星期日在區內擺賣。他亦認為，區

議會應集中資源於屯門河及青少年項目兩個方面，並作可持續發展。  

 

  
32.   有工作小組成員指出，如大家能放下「邨議員」的心態，則區議會會較

容易選擇建議項目。他認為，區議員是「代議政制」的產物，市民可透過投票

選出區議會，並受權他們代為作出選擇。由於區議會掌握的資料比較多及全

面，故可以整區的利益出發，務實地為居民選出數個建議項目以諮詢民意，這

是負責任的做法。為此，他認為如區議會可向居民陳述政府撥款的原意，區議

會篩選建議項目的原則，以及區議會建議項目，並分析各項目的利弊，可令公

眾較易明白。此外，由於現時屯門區仍有很多須改善的地方，若區議會的建議

偏離政府撥款的原意，則可能會遭立法會擱置，並引起公眾爭議。  

 

  
33.  有工作小組成員表示，他同意討論文件中的第 6 段所建議的三項主

題，並認為區議會應集中討論，並收窄項目數量，才易於作出決定。  
 

  
34.  第四份建議書的第一提交人表示，她希望把討論文件第 6 段的三項建

議主題稍微修改為下列四項，以作公眾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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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提升屯門河及市中心一帶環境；  

(b) 設置特色商舖 /墟市﹔  

(c) 推動區內青少年發展﹔以及  

(d) 加強對社區弱勢社羣的支援。  

 

  
她亦建議區議會可提供機會予市民就上述四項建議發表意見。   
  
35.  召集人表示，由於各項建議均有很多地方須要克服及了解，故區議會

須邀請屯門民政事務處協助，就各個建議方案諮詢相關政府部門的意見，並提

供可行性的建議。他相信，屯門民政事務專員不會對某個項目有偏頗之心。  

 

  
36.  屯門民政事務專員表示，他相信各位議員均希望為本區做事，故不認

為個別議員會因為其私心而提出意見。此外，他希望就有關公眾諮詢程序作具

體化的建議，並列出各個諮詢項目，當中包括：  

 

(a) 改善屯門河兩岸為文化藝術中心及提升屯門河兩岸設施﹔  

(b) 美化屯門市中心﹔  

(c) 加強本土經濟，於蔡意橋設置墟市﹔以及  

(d) 資助幼稚園及中小學，推動及培訓文化藝術及運動。  

 

  
37.  至於「改善紅樓和中山公園成旅遊景點，及策劃青山文物徑」的建議會

納入上述 36(a) 項，一併跟進。此外，處方會將有關「將空置鄉村學校改建成

低密度青年旅舍」的建議調整成與青年中心有關的項目，以作公眾諮詢。稍

後，屯門民政處將會就上述各項準備相關的諮詢文件，供工作小組參考及確

認，以便進行諮詢工作。  

 

  
38.  他補充指出，民政事務局現正進行有關青年宿舍的計劃，並就兩個地

方進行試驗工作。為此，他會向局方反映屯門區的需要，以爭取當局以本區作

為下一試點。此外，政府亦已積極跟進有關單車徑的研究工作。至於漁人碼頭

方面，由於三聖邨附近已有很多小型工程進行，區議會可於稍後時間再考慮有

關建議。  

 

  
39.  第二份建議書的第一提交人表示，有關單車徑的建議合乎「推動區內青

少年發展」及「加強對社區弱勢社群的支援」此兩項範疇。他認為，區議會可

考慮將此兩項合併，然後作概念性的諮詢，並就有關單車徑的建議聽取民意。

他亦強調，大家應給予市民表達意見的機會，不應於此時將可能對弱勢社羣有

益的建議抹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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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第四份建議書的第一提交人認為，屯門民政事務專員列出的諮詢項目

缺乏亮點。她表示，雖然她很同意現時區內十分缺乏青年活動場地，屯門民政

事務專員的原意及概念俱佳，但她認為青年活動所需的場地已經不單是如乒乓

球室這般簡單。她認為，現今青少年需要的應是具隔音設備，可供他們練習音

樂和舞蹈的大型場地。故此，若政府只為青少年提供一般非大型活動室或自修

室，則會缺乏心思和亮點。  

 

  
41.  屯門民政事務專員同意諮詢的項目應具亮點。他以墟市為例，指出建

議項目應具有主題、定位及清晰目標。有關墟市的計劃，可以環保、文化或藝

術為主題，並以社企配合，則可成為亮點。在青年活動場地方面，計劃的青年

中心不單可以提供排舞及音樂設施，亦可考慮伙拍非牟利團體一起合作。他強

調，在決定落實諮詢項目時，必須留意各項建議應具有方向性，並能確實地幫

助有需要人士。  

 

  
42.  召集人認為，區議會在決定供諮詢的建議項目時，須平衡成本、資

源、技術及市民喜好等多方面因素。他表示，由於工作小組未能在是次會議決

定進行諮詢的建議項目，為盡快落實有關計劃，他請屯門民政事務專員就上述

各工作小組成員提出的意見準備諮詢文件，以供工作小組參考。  

 

  
43.  屯門民政事務專員表示，為盡快落實有關屯門區重點項目計劃，他會

就是次會議上大家同意的建議項目準備有關的諮詢文件，以供大家於下一次會

議上考慮，並於工作小組同意後正式開展諮詢的工作。工作小組同意此建議。  

 

  
44.   召集人表示，工作小組會繼續有效率地跟進重點項目事宜，有關跟進

的進度會於 5 月 7 日及其後舉行的大會會議上匯報，並就議訂的方案徵詢大會

意見或落實通過。  

 

  
III. 其他事項   
45.  由於小組成員再沒有提出其他事項，召集人於上午 10 時 51 分宣布會議

結束。  
 

  
屯門區議會秘書處  
日期： 2013 年 4 月 3 日  
HAD TM DC/13/35/DC/28 Pt.4 

 

 


